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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11年 10 月 20 日 

發稿單位：書記官長室 

聯 絡 人：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聯絡電話：23167688 
 

一、二、三審檢察官共聚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舉辦澎湖區域聯合查賄專案會議全力查賄 

一、一、二、三審檢察官共聚高雄高分檢署研擬區域查賄策略 

因澎湖地區人口結構與臺灣不同，選舉的特殊型態為「決戰

在臺灣」，10月 20日高雄高分署費檢察長玲玲邀集高雄、橋頭、

屏東及澎湖地檢署專責辦理澎湖區反賄、查賄之(主任)檢察官，

至高雄高分檢署會議室舉辦「區域聯合查察賄選專案會議」。邢

泰釗檢察總長致詞時表示全力支持區域聯合查賄計畫，並指示反

賄選宣導的內容，要感動人心，才能使民眾願意提供有效情資；

查察賄選時，檢察長及主任檢察官要站在第一線帶領檢察官辦

案，查賄步驟、程序均要明確，檢察官、警、調才能有所依循。

在經驗交流時，提出各聯合查察地檢署情資需縱、橫聯繫等查賄

經驗；從同鄉會、航空公司艙單及不同派系人員、陣營著手反賄

選宣導等查賄經驗，與會者均表示全力支持。 

二、臺灣地區檢察官將對於轄區內之澎湖同鄉會鄉親進行反賄選宣導 

高雄、橋頭、屏東主任檢察官均表示將陸續安排對轄區內澎

湖同鄉會、團體舉辦反賄選宣導。 

三、澎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前往高雄地區共同舉辦反賄選活動 

澎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蘇恒毅將於 10月 22日親赴高雄地

區，與高雄地檢署配合澎湖旅臺同鄉會之聚會，共同辦理反賄選

活動，進行反賄選宣導。 

四、總長於會議中嘉勉橋頭地檢積極辦理查賄、反賄業務  

       橋頭地檢署積極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工作，近

期偵辦多起賄選案件，並查獲現金賄選具體案件，頗具成效，對

於端正社會風氣與選風極具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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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長於會議中除嘉勉橋頭地檢同仁辛勞，同時補助橋頭地檢

署新臺幣 20萬元之選舉查察業務費，以支援、推展後續查賄相

關業務。 

五、臺、澎地區檢察官跨級、跨轄、跨區共同合作查賄 

會中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屏東地檢署及澎湖地檢署針

對澎湖地區之選舉特殊性、旅外同鄉會等團體影響力、查察策略

規劃、反賄之措施、查察目標等，提出專題報告；高雄高分檢費

檢察長玲玲提示反賄及查賄規劃、案件情資交換、管轄及分工偵

辦等討論事項，經熱烈討論，將針對轄內澎湖同鄉會等團體納入

反賄選宣導及查察賄選規劃，並對其加強佈雷，嚴加查緝賄選；

跨區情資之交換，如接獲相關賄選情資，立即分案偵辦，若有二

地檢署以上分案偵辦之案件，可合併偵查、起訴；檢發選舉查察

業務檢核表，以利地檢署檢視原訂反賄選及選舉查察之規劃、策

略等各項整備工作是否落實等結論，出席檢察官均表示支持。本

次選舉對於臺、澎地區的反賄、查賄工作，點、線、面都已整備

完成。邢檢察總長呼籲旅居臺灣的澎湖鄉親，切勿以身試法，一、

二、三檢察官聯手齊心查賄，只要有人賄選，我們有決心將其繩

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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